[bookmark: _Toc363291635]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号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施工标段
	投标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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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35][bookmark: _Toc363291636][bookmark: _Toc233435896][bookmark: _Toc233423169][bookmark: _Toc8978][bookmark: _Toc241637398][bookmark: _Toc233429679]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 务 要 求

	
承诺营运资金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由投标人自行决定采用银行信贷证明或财务能力承诺书）。
若采用银行信贷证明，开具银行信贷证明的银行级别： 国有或股份制商业银行县（区、市）级及以上银行 。



[bookmark: _Toc233423170][bookmark: _Toc21525][bookmark: _Toc233429680][bookmark: _Toc363291637][bookmark: _Toc241637399][bookmark: _Toc30988][bookmark: _Toc233435897]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号
	业 绩 要 求

	


施工标段
	自2016年7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成功完成过至少一个合格的10000平方米及以上的新（改建）港口联锁块堆场工程的施工。


注：1、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近年完成的主要类似项目情况表”后附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或合同协议书复印件或质量证明文件（由发包人出具的水运工程（标段）交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委员会出具的水运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或质量监督机构对各参建单位签发的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或交通建设工程交（竣）工质量评定备案管理表）的复印件。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上述资料中的施工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施工单位名称发生合法变更的除外，但需提供合法变更的有效文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如上述资料中均未体现工程规模、技术标准、主要工程内容的，必须附发包人或项目质量监督部门或项目所在地设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2、投标人业绩已在“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建设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中公开的，可在“诚信系统信息表”后提供“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建设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中已公开的含有系统水印的类似项目的《主要业绩信息一览表》打印件。未提供《主要业绩信息一览表》打印件的，或者提供的打印件《与浙江交通网公开发布的内容不一致的，评标时“已完业绩信息公开“项不得分。
投标人在“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建设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中的业绩是否公开以及《主要业绩信息一览表》的认定和核实，以投标截止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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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061][bookmark: _Toc233429681][bookmark: _Toc233435898][bookmark: _Toc634][bookmark: _Toc363291638][bookmark: _Toc241637400][bookmark: _Toc233423171]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bookmark: _Toc16845][bookmark: _Toc22728][bookmark: _Toc233423172][bookmark: _Toc233435899][bookmark: _Toc241637401][bookmark: _Toc233429682]
	标段
	信 誉 要 求

	施工
标段
	1、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3项的情形。
2、自2018年7月1日以来，投标人无行贿犯罪行为。
3、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最新1年公布的投标人信用等级未被评为D级；或者无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最新1年公布信用等级时，交通运输部最新1年公布的投标人信用等级未被评为D级。


注：投标人有行贿犯罪行为的认定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行贿受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为准。（投标人无须提供，由招标人在公示期间对公示的推荐中标候选人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行贿犯罪查询）。
















[bookmark: _Toc363291639]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
（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

	项目经理
	1
	1、担任过水运工程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技术负责人），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初始注册人员名单公告），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
2、拟委任项目经理未在（或未曾在）在其他在建项目上任项目经理。
3、2018年7月1日以来，拟委任的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行为。

	项目技术负责人
	1
	担任过水运工程的项目技术负责人（或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


注：拟委任项目经理有行贿犯罪行为的认定：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行贿受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为准。（投标人无须提供，由招标人在公示期间对公示的拟委任项目经理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行贿犯罪查询）
[bookmark: _Toc2776]1. 投标人应在“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资历表”后附：
a项目经理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职称资格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以及项目经理的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含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建造师初始注册人员名单公告）的复印件（身份证应正反双面复印）；      
项目经理的建造师注册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以及项目技术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中的聘用企业名称应与申请人名称一致，否则资格审查将不予通过。
b项目经理和项目技术负责人担任类似项目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技术负责人的相关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质量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如上述资料中均未体现人员姓名、任职及业绩规模，则还须提供发包人或项目质量监督部门或项目所在地设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2、“在建项目”的起止时间界定：标段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标段交工验收通过之日止。
标段中标通知书中有拟委任项目经理和备选项目经理的，该拟委任项目经理和备选项目经理是否有“在建项目”按以下原则认定：
a．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为中标通知书中的拟委任项目经理、备选项目经理之一的，则仅认定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有“在建项目”。
b．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均不是中标通知书中的拟任项目经理或备选项目经理的，则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的项目经理以及中标通知书中的拟任项目经理、备选项目经理三者均视为有“在建项目”。
[bookmark: _GoBack]c．中标通知书已发出，但合同协议书尚未签订的，则中标通知书中的拟任项目经理和备选项目经理均视为有“在建项目”。
